
第214期  2005年1月13日 

天地蒼生 

自 费 印 制   一 片 诚 心 相 告  愿 君 珍 惜 

台湾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召开 
 

    【明慧网】2005年1月9日，台湾法轮大法修炼心得

交流会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隆重召开。来自台湾全省及

其它世界各地的六千多名法轮功学员与会。共有二十二

位学员在会上交流了他们修炼的心得，其中包括律师、

校长、教授、电脑工程师、博士生、教师等各界人士。 

    早在1996年11月17日台湾地区首次法会时，参加者

仅百余人。1997年11月16日法轮功创始人到台湾讲法，

近千位学员有幸聆听。此后，每年在台北召开法会，参

加人数也逐次攀升，今年达六千多人。法新社1月8日的

报道

说，

估计

法轮

功学

员在

台湾

的人

数有

三十

万。 

     

    “全国十佳律师”之一的高智晟律师于去

年12月30日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委员长，为

法轮功喊冤。大纪元报导，广西中驰律师事务

所律师杨在新，对此给予高度评价。 

    他说，“作为律师，维护法律与正义是其

神圣的使命，只有邪恶的势力才怕维护法律的

公正。高律师说出我们的心声，做了我们没有

而应当做的事。我认为，不管其是什么人，什

么功，都有合法权益需要维护，共产党不能一

口说维宪维法，却一边又在毁法，践踏法。”

杨律师表示：“无论什么人、什么团体，都应

该依法办事，有错，也应依法惩处。追究法律

责任，就要根据事实，要根据犯罪、违法的事

实，按照起诉、审判的严格程序进行。”  

    “法轮功有合法权益，应依法保护。犯

罪、杀人、投毒、放火等严重的犯罪分子，我

们律师都可以为其辩护。而被劳教的法轮功学

员，不是犯罪分子，对社会无危害，为什么就

不能被辩护呢？可见，中共的做法是不理智的……我们

要依法依理，讲道理，要公开的、正当的，为什么不

敢？怕就说明见不得人。中共说人家邪恶，而中共自己

的操作行为才是邪恶的表现。” 

    杨律师指出，“法轮功只是一种信仰，没有侵犯国

家利益，没有危害国家。法律不能惩治人的思想。” 

    【明慧网】据统计数字显示，自2001年以

来，截止至2005年1月7日，已有超过十六万四千

七百余名大陆法轮功学员，突破网络封锁，在明

慧网发表严正声明，声明在高压洗脑下被迫做出

的一切言行作废，表示重新修炼法轮大法，平均

每天人数为113人，总人数仍在持续增加。 

    2005年新年之际，大法学员于跃进等32人联

名投书明慧网声明，在长期超负荷强行劳动、电

棍、铁椅子、大挂、死人床、蹲小号、不让睡觉

等酷刑手段摧残、精神和肉体双重折磨下一时违

心做出的言行全部作废，坚定修炼法轮大法。 

    2003年11月，吉林省部分单位曾传达“上

头”的秘密文件，要求在2003年底“转化”率达

50％－70％，2005年“转化”达95％。十六余万

份严正声明，不仅显示了迫害的广泛与残酷，同

时也证明了强制改变不了人心。 
 

摧残灌食醋和辣椒水  苏爱桂被迫害致死 
 

    【明慧网】湖北省天门市胡市镇法轮功学员苏爱桂，

女，53岁，2001年被绑架到天门市看守所，因她抵制非法关

押和审问，被610恶人郑先杰及邪恶管教黎群娥等折磨得遍体

鳞伤才释放回家。2003年，天门市不法人员怕她十六大时去

北京上访，不顾家中90多岁躺在床上的婆婆和70多岁行动不

便的母亲需要照顾，第二次强行把她绑架到看守所。当时苏

爱桂的丈夫因坚持修炼已被非法劳教；子女在外打工。苏爱

桂在看守所绝食抗议迫害，被灌醋和辣椒水6天摧残迫害！9

天后狱医诊断她活不了多久。为逃脱罪责，她被抬回了家。

回家后她奇迹般的活过来了，但因身体严重受损，虚弱已

极，于2005年1月7日不幸去世。 
    据明慧网资料统计，2004年12月，有69例中国大陆法
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案例得到证实，案例遍布全国18个
省市自治区。其中38位法轮功学员死于2004年，4位死于
12月。截至2005年1月12日，被证实迫害致死的学员已达
127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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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采风： 古城添喜庆 爱心迎新年 
 

    【明慧网】2005年1月1日上午，美国费城晴空万里，温

暖如春，数万民众聚集到市中心参加有百年传统的“新年化

妆游行”。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游行，表演的中国传统舞

龙、扇子舞和法轮功功法演示，赢得观众热烈的掌声。 

   当法轮功

队伍来到主席

台前表演时，

主持人介绍说

“法轮功代表

中国最优秀的

文化，是中国

给予世界的礼

物，然而却在

中 国 遭 到 迫

害。”在迫害

进入第六个年

头之际，越来越多的人们对法轮功表示关注。 

法轮功学员在莲花装饰的花车上演示功法 

法轮功在台北筑六公里长人墙 
呼吁大陆停止迫害法轮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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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辽宁省凌源市 暴国菊 
 

    我叫暴国菊，今年36岁，辽宁省凌源市刀尔登镇

八道沟村人，患有先天性白化病（头发、皮肤、眉毛

全是白色的），眼睛近视，在光线很强时不敢睁眼。

虽经多方求医问药仍无结果，给我的学习和生活带来

了很多不便，勉强念到初中二年级就不得不辍学了，

在家里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每当看到与自己同龄大

小的孩子们能够正常的学习和生活，既羡慕又难过。  

    我的第一次不幸婚姻三年半就结束了，后来与现

在的丈夫结了婚。婚后旧病没去又添新病：头痛、眼

底发炎、心脏病。特别是头痛，疼起来不能动，必须

平躺着，给人的感觉真是生不如死啊。  

    1998年秋，经朋友介绍，我喜得大法，请了一本

《转法轮》，开始学法炼功，走上了返本归真的路。

我努力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从做好

人做起，逐渐去掉各种不好的心，做更好的人。不久

我的头痛、眼底发炎、心脏病没花一分钱没吃一粒药

全都好了。我的白化病渐渐好转，白头发渐渐的从根

上开始变黑，最初数量很少，经过几年修炼，黑发越

长越多。学医的朋友告诉我：“要不是你学了法轮功，你的头

发一辈子都是这样白的，花多少钱，吃多少药也治不好的。”

医学奇迹在我修炼法轮大法后出现了！我深深的感谢师父，感

谢大法。 

   可是这么好的功法却遭到了残酷的迫害。2001年1月5日，

出于对政府的信任，我和几个大法弟子依法进京上访，却被非

法关押了一百多天。我亲身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我只想告诉世

人一句话：法轮大法好！ 

河北某村法轮功学员人数 
              为99年前的七倍 
‘ 

    【明慧网】河北有一个村子，十户里八户有炼法

轮功的，不论是老人还是小孩，一提起法轮功，都知

道法轮大法好。有个人以前喝酒、赌博、打老婆，一

身坏毛病，可自修炼法轮功后，整个人都变了，他老

婆对别人说：“宁愿陪他去坐牢，也不让他放弃修炼

法轮功！”还有一件事在村民中影响很大：有个五十

多岁的人糖尿病到了晚期，医院都不

给冶了，在家卧床不起。当大法弟子

把大法的福音告诉他时，他说：“我

真的有救了！”他修炼法轮功才几个

月，竟奇迹般的康复了。所以不论电

视上怎么说，村民们心里亮着呢。99

年前修炼法轮功的只有二十几人，而

现在增加到一百四十多人。 

    【明慧网】江泽民因迫害法轮功已在世界十几个国家

和地区被起诉，其帮凶也因参与迫害而被追查，罪行记录

在案，有的已在国际上被判定有罪，如北京市委书记刘

淇、辽宁省副省长夏德仁、湖北省公安厅副厅长赵志飞

等。有人不解，说法轮功早就被人大“定性”，被宣布

“取缔”了，怎么说江集团镇压法轮功非法、违宪呢？在

此，我们把相关问题作一澄清。  
 

一、关于所谓定性“邪教”问题  
 

    说全 国人大给法轮功“定性”了，实际是错误舆论导

向所致的误解。事实是，99年10月25日江在访问法国接受

《费加罗》报记者采访时第一次把法轮功说成“邪教”。

《人民日报》紧跟着于28日发表了“法轮功就是邪教”的

评论员文章。人大常委会遂于30日通过《关于取缔邪教组

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但从头到尾没有一处

提到法轮功是“邪教”。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的司法解释也没有一处提到法轮功三个字。这些事实说

明：给法轮功定性为“邪教”的是严重越权违宪的江泽

民。《宪法》第80、81条关于国家主席权限的规定中，没

有赋予国家主席为任何组织、个人及功法定罪的权力。  

二、关于所谓“取缔”问题  
 

   民政部的“取缔”通告无稽且非法。首先它“取缔”

的是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组织。法轮大法研究会原是中国

气功科学研究会的一个分会，1996年从该会退出后就不复

存在。退一步讲，即使民政部的通告成立，它“取缔”的

也只是仅有几名成员的“法轮大法研究会”而非法轮功本

身。何况这个通告违反了《宪法》第35条中关于“结社自

由”的规定；同时也违反了《宪法》第5条中“一切法律、

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等的规定。  
 

三、关于公安部“六禁止”通告问题  
        

   公安部“六禁止”通告通篇内容都是“禁止”公民正

常行使宪法所赋予的各项权利，从行为到思想，它充分反

映了今天中国的所谓法治、“人民当家作主”是一个多大

的笑话。公然违宪、剥夺公民思想自由和公民权利的通告

居然能够堂而皇之的发布，并用来作为镇压

的依据，只能说明发布人头脑中根本没有法

制概念，有的只是为专制独裁者服务而已。 

   江泽民集团镇压法轮功是彻头彻尾违宪

和非法的。 

法轮功早就被人大“定性”、被国家“取缔”了吗？ 
──江集团践踏中国宪法迫害法轮功 

    湖南省衡阳市珠晖区茶山坳镇合兴村村
民谷伟，50多岁，2004年11月10日左右，摔
一跤突发脑溢血，不能开口说话，仅三天就
死了。死时骨瘦如柴，一身黑，十分吓人。
此前几个月，谷伟极力诋毁法轮功和当地学
员，在村民中到处造谣，影响极坏；且口出
狂言：不怕有什么报应，也不怕得什么病。
当时有法轮学员向其讲真象劝善，不听，结
果天理不容，遭此恶报。此事在当地百姓中
震动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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